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关于做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现代职业教育

体系改革重点任务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、高等职业学校：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

革重点任务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函〔2023〕20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

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、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、具有较高国

际化水平的职业学校等改革重点任务建设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设任务

请各地各校根据教育部办公厅教职成厅函〔2023〕20号通知

中明确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、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和

具有较高国际化水平的职业学校等任务的建设要求，对照现代职

业教育体系改革管理公共信息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管理平台）统

一发布的建设指南与监测指标，系统梳理建设任务，科学规划绩

效目标，统筹做好建设方案，认真填报申报书，有序推进建设任

务，确保按期完成建设、实现绩效目标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自主建设。全省各独立设置的职业学校（含中等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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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、高职专科学校、本科层次职业学校）可结合本校基础条件，

自主选择申报建设任务。

1.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。由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、职业

学校牵头，联合行业组织、学校、科研机构、上下游企业等共同

组建。共同体的牵头单位资质应对照《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

指南》中明确的具体要求，参与单位要主动开放资源、对接需求，

积极承担建设任务，实质性参与共同体建设。

2.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。共分为学校实践中心、公共

实践中心、企业实践中心。学校实践中心的建设单位一般为职业

学校。公共实践中心的建设单位一般为各级政府行政部门。企业

实践中心的建设单位一般为企业。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

必须有校企合作典型生产实践项目。我省立项的 80个“楚怡”产教

融合实训基地原则上应申报该项建设任务，并结合该任务建设指

南统筹推进建设。公共实践中心、企业实践中心请具体合作的职

业学校协助做好注册填报、材料报送和任务建设等工作。

3.具有较高国际化水平的职业学校。凡具备《具有较高国际化

水平的职业学校建设指南》条件要求的职业学校均可自主申报该

项建设任务。具有较高国际化水平的职业学校一般应有具有国际

影响力的职业教育标准、资源和装备。

（二）注册填报。各相关任务申报建设单位应对照基础条件、

建设指南、建设任务和监测指标，在管理平台上自主进行账号注

册，分别在相应任务模块填写信息数据、上传相关佐证材料，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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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相应任务的《申报书》。经报我厅审核同意推荐后，将加盖建

设单位和我厅公章的《申报书》PDF版通过管理平台上传。

（三）省级推荐。我厅按照各项任务建设指南要求对各项目

进行审核，对符合要求的建设单位将予以推荐，并将通过管理平

台提交至教育部职成司。在向教育部推荐的同时，我厅也将择优

认定一批省级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、具有较高国际化水

平的职业学校，具体数量视申报情况和建设基础综合确定。

（四）推进建设。各项重点改革任务的建设单位应根据相关

任务建设指南要求，对照本单位编制的《申报书》统筹推进各项

工作，并按照时间节点要求通过管理平台提交相关材料和绩效数

据，确保建设任务有序推进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、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。

请牵头单位于 10月 12 日前在管理平台填报提交数据信息、上传

佐证材料、生成申报书，并将申报书和佐证材料盖章纸质版（一

式两份）报送我厅职成处。2024 年以后每年的 1 月 1日-10 月 31

日均可继续进行注册填报。2023 年起每年的 11 月 1 日-12 月 15

日需进行年度绩效数据采集。中职学校的材料由各市州教育（体）

局汇总报送，高职高专院校的材料以学校为单位报送。

（二）申报具有较高国际化水平的职业学校。请各有意申报

单位于 9月 25日前在管理平台中按时填报申报书等相关信息，并

于 9月 28日前将申报书和佐证材料盖章纸质版（一式两份）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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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厅职成处。我厅将择优遴选后于 10 月 20 日前通过管理平台报

送教育部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统筹谋划。各地各校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对照建设指南

要求科学规划本校重点建设任务，统筹整合资源，形成建设方案，

积极注册申报，自主开展建设，接受监督调度。

2.加强领导。各地各校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将重点任务建设

情况纳入各校人才培养工作整体部署，加强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，

加大工作指导和经费支持力度，每年总结工作进展。

3.考核激励。各校重点建设任务建设情况将作为遴选推荐高职

“双高计划”建设、中职“双优计划”建设、中央及省财政有关专项分

配和重大改革试点项目布局的重要依据。

联系人：何俊艺，彭文科

联系电话：0731－84723764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3年 9月 15日


